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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  參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如有英文片名亦請填列) 

聯絡人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日)                         (手機) 

聯絡地址  

聯絡信箱  

導演姓名  公開上映 □未曾□有，   年   月 

團隊成員 
(如：攝影、燈光、剪輯、配樂等，請依實際編制填寫） 

影片介紹 
(250字內，並請闡述影片與勞動議題之關係) 

完成日期 (年份/月) 

拍攝團隊的話 
(150字以內) 

片長/分組(級) 
《    分    秒》，報名組別：□短片組    □長片組 

建議分級： □普   □護  □輔12  □輔15  □限 

檢附文件 

(請勾選) 

參賽報名表及授權及聲明同意書 

全片 MPG、MPEG、AVI、MOV，作品規格1920 x 1080 

/1998*1020或2K 

導演照片1張及劇照3張以上 

30秒預告片1支 

本人保證上述各項報名資料屬實，符合「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徵件

簡章規定。如有虛報不實，自負完全責任。 

參賽者(簽署)：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或居留證號碼：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請於112年8月31日前，連同附件2授權及聲明同意書，以掛號郵寄或雲端上傳方式(請擇一)完成報名。(1)

掛號請郵寄至11573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63巷2號4樓，並註明「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件小組」收；(2)雲端上傳請

將應附文件上傳至個人雲端空間，並將分享連結傳送至報名專用電子信箱（tfdbu2012@gmail.com）， 

主旨註明為「報名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片名)」，以上兩種報名方式，係以郵戳或收信日期為

準，逾期不予受理，並需於3日內接獲承辦單位報名成功之郵件或簡訊，並取得作品編號，方完成報名作業。 
 

洽詢專線：（02）2788-8782                           官方網站：http：//laboraward.bola.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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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  授權及聲明同意書 

一、本人參加【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作品，如獲得獎項： 

□同意作品之全部供貴局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上傳至本活動官網、貴局網站及本

活動有關之 YouTube 帳號。 

□不同意作品之全部於網路上公開傳輸，但願意配合貴局，於頒獎典禮前7日，另

行繳交5分鐘以上的作品剪輯片段，供貴局上傳至本活動官網、勞動局局網及本案

相關 YouTube 帳號，作為獎項公布以昭公信之用（如無法於期限內提供，同意授

權由貴局代為剪輯發布）。 

二、本人參加【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已閱讀並明瞭本活動之報名簡章，同

意提供本人之個人資料，於符合本活動目的之範圍內，由貴局及受託承辦單位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本活動期間在國內（如獲獎，則永久使用，且不限

國內）蒐集、處理或利用。 

三、本人參加【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之作品，如獲獎者，同意以下方式處

理： 

（一）影片之劇照、說明、得獎感言等資料、得獎者姓名等個人資料，以及作品30秒

預告與5分鐘以上作品剪輯，於評選結果公布後，無償授權貴局及其所屬機關，

於授權之電視頻道、網路平臺、社群網站等主辦單位指定之媒介，不限次數公

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等使用，並得由貴局刊載於得獎手冊內。 

（二）影片之全部，同意於2023年勞動金像獎頒獎典禮暨勞工影展期間，進行線下放

映推廣，並授權貴局於5年期間利用20次(期限自頒獎典禮次日起開始起算)，包

括但不限於將得獎作品為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展

示、實體放映之公益範圍使用；另授權貴局製作得獎影片 DVD 50份，非營利作

為勞動教育文化典藏及公益推廣之用。 

四、本人保證參加【2023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之作品，絕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

智慧財產權；如有使用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均已事前取得該權利或取得授

權，如發生侵權糾紛，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如導致貴局遭控侵權等訴訟，願於事

件發生後12小時內，發布新聞稿澄清與貴局無關，且負擔貴局因此衍生之損害、

律師及訴訟等一切費用。 

五、因本同意書產生之糾紛，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同意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或居留證號碼： 

 


